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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1 
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其他国际人

权文书， 

 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
2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3 
和《儿童权利公约》

4
 的

缔约国， 

 回顾其以往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各项决议，其中最新的是 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1/176 号决议， 

 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于 2002 年 4 月向所有人权专题

监测机制发出长期有效的邀请，但自 2005 年 7 月以来没有任何特别程序获准访

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深切关注如上述决议所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继

续受到系统的侵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采取这些决议所要求的步骤； 

 2. 极其严重关注自第 61/176 号决议通过以来，已证实除其他外，发生过

以下情形：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 卷，第 9464 号。 

4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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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包括笞刑和断肢； 

 (b) 不尊重国际公认保障措施，公开处决人犯，包括公开处决多人，并进行

其他处决； 

 (c) 以乱石砸死作为一种处决方法，并继续判处以乱石砸死的刑罚； 

 (d) 违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儿童权利公约》
4 
第三十七条和《公民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第六条承担的义务，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 

 (e) 逮捕和暴力镇压行使和平集会权利的妇女并将她们判刑，恐吓维护妇女

人权的人，并在法律和实践中继续歧视妇女和女孩； 

 (f) 变本加厉地歧视得到承认或没有得到承认的在宗教、族裔、语言或其他

方面属于少数的人，除其他外包括阿拉伯人、阿泽里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

基督教徒、犹太人、苏非派人和逊尼派穆斯林以及维护他们权益的人，并在其他

方面侵犯其人权，尤其是利用国营新闻媒体攻击巴哈教徒及其信仰；有越来越多

的迹象表明国家在查找和监视巴哈教徒，不让巴哈教徒上大学和谋求经济生存；

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情况在增加； 

 (g) 不断有步骤地严重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思想和表达自由，包括

对新闻媒体和工会实行限制，进一步骚扰、恐吓、迫害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反

对派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包括逮捕和暴力镇压劳工领袖、进行和平集会的劳工和

学生；
 

 (h) 始终不尊重适当法律程序权利，侵犯被拘留者权利，包括系统和任意地

进行长期单独监禁； 

 3. 吁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充分尊重其人权义务，并为此全面执行上述

各项决议，特别是： 

 (a) 在法律和实践中，消除断肢、笞刑以及其他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b) 在法律和实践中，废止不尊重国际公认保障措施的公开处决和其他处

决； 

 (c) 在法律和实践中，废止以乱石砸死为处决方法； 

 (d) 按照儿童权利委员会在 2005 年 1 月报告
5 
中提出的要求，废止对犯罪

时不满 18 岁的人的处决； 

 (e) 在法律和实践中，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其他侵犯人权

行为； 

                                                           
5
 见 CRC/C/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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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在法律和实践中，消除对得到承认或没有得到承认的在宗教、族裔、语

言或其他方面属于少数的人的一切形式歧视，不在其他方面侵犯其人权，不因个

人宗教信仰而对其进行监视，确保少数群体在接受教育和就业方面享受与所有伊

朗人相同的机会；  

 (g) 除其他外，执行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 1996 年的报告，
6 
该报告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让巴哈教徒享有自由提出了建议； 

 (h) 终止骚扰、恐吓和迫害政治反对派和人权维护者，包括释放被任意监禁

或因政治意见而被监禁的人； 

 (i) 维护享有适当法律程序的权利，终止侵犯人权行为不受处罚的现象； 

 4. 鼓励人权理事会各专题特别程序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以其他方式

继续开展改善该国人权状况的工作，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这些特别程序

合作，履行它在向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的邀请时作出的承诺，说明正在如何处

理这些特别程序其后提出的建议； 

 5. 决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继续审查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并为此请秘书长向该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全面报告。 

 

2007 年 12 月 18 日 
第 76 次全体会议 

 

                                                           
6
 见 E/CN.4/1996/95/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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